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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普通班導師特教專業增能及平臺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第7條。 

二、 特殊教育法第15條。 

三、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減少班級人數或提供人力資源與協

助辦法第5條第2項。 

 

貳、 實施目的 

一、 強化普通班導師對於特殊教育學生教學與輔導之專業成長及課程調整能力。 

二、 增進普通班導師對於融合教育之內涵及特殊教育重要議題之專業素養。 

三、 提升有特殊教育學生之普通班導師班級經營及教學專業之信心。 

四、 整合規劃辦理導師線上平臺之進修研習，以達到導師專業增能之目的。 

 

參、 實施對象  

本市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現有身心障礙學生就讀班級所對應之普通班導師(以下

簡稱導師)。 

 

肆、 實施內容 

一、 特教專業增能部分： 

為提升導師對於班級內特殊教育學生教學與輔導之專業成長、課程調整能力及

專業素養等，分為以下類別： 

（一） 推薦課程： 

1.導師所對應之身心障礙學生類別應修習之特教專業推薦課程詳如附件1-1。 

2. 其他可認列課程：本局各科室所辦理相關特教專業研習，如學輔校安科各年

度辦理之普通班級特需生之認識與輔導管教措施增能巡迴研習列為推薦課程，

研習代碼詳如附件1-2，必要時本局將另行公告相關資料。 

（二） 自選課程：依教育部或本局因應政策需要規劃辦理之各項研習，因應導師所

對應之身心障礙學生類別。詳如附件2。 

二、 平臺操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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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整合規劃導師線上平臺之進修研習，本平臺將自動帶入導師基本資料，讓導

師透過自我檢核、校內初核與局端複核過程，瞭解自我特教專業增能進修狀

況，平臺之檢核分為「推薦課程」與「自選課程」。 

（一） 推薦課程： 

1.各障礙類別之課程均臚列數門課程，請逕上教育部特殊教育專業發展數位課

程平臺-精選課程-課程分類-其他專業知能中修習所需課程(網址：教育部-特殊

教育專業發展數位課程平臺 (moe.edu.tw))。 

2. 其他本局各科室所辦理相關特教專業研習：如學輔校安科辦理相關特教知

能研習：此須新增管理介面，依實際狀況調整列入推薦課程。由此新增之課程

可取代原先推薦課程清單之課程。此由特幼教育科會同學輔校安科提供研習代

號，並將研習代號送本局資訊中心，暫以「研習代號」取代課程關鍵字。（詳附

件1-2）     

（二） 自選課程：教育部及本局因應政策需要規劃辦理之各項研習，導師應積極主

動報名，逕上教育部磨課師平臺修習(網址：教育部磨課師平臺 - 首頁 

(moe.edu.tw))、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等相關網站或參加實體相關特教專業符合

障別之研習，每學年至少擇選3小時參加。 

伍、 實施方式 

一、特教專業增能部分：以線上研習為原則，亦可採實體方式。 

本系統依導師對應特殊教育學生障別知能須研習推薦課程3小時(含以上)或自

選課程3小時(含以上)，例如導師班級中如有學習障礙學生需研習學障課程3小

時。 

（一） 未修部分：研習以最近四年內為主，如未修習該類課程則由系統跳出提

醒字元。 

（二） 已修部分：導師若輸入研習關鍵字自行初核認列，即可獲知是否合格 

二、平臺操作部分： 

由本局特幼教育科及資訊中心共同規劃平臺，於每年收到特教生資料後，

於學籍系統比對導師資料然後提供特教生導師之資料予承辦人。本局將於

每學年度開學前由業務承辦人提醒學校將導師名單進行維護更新。此平臺

網址為 https://specialteach-uat.tn.edu.tw/。 

(一)平臺檢核操作流程：導師先輸入關鍵字自行檢核後送校內初核、各分區

特教中心覆核，最終由局端管理員審核，未通過者（以最近四年內為主）進

https://specialeduelearning.moe.edu.tw/mooc/index.php
https://specialeduelearning.moe.edu.tw/mooc/index.php
https://moocs.moe.edu.tw/moocs/#/home
https://moocs.moe.edu.tw/moocs/#/home
https://specialteach-uat.t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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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本局提供之教育部特殊教育專業平臺網址等自行選修須增能之課程。(路徑

網址：教育部-特殊教育專業發展數位課程平臺 (moe.edu.tw)及其他) 

(二)各角色權限：研習平臺之角色分別有導師、校端管理員、局端覆核員及

局端管理員分別設定，平臺系統權限如操作手冊簡報頁5。 

  1.導師：可查詢班上特教生名單及檢視、登錄個人的研習資料。 

     2.校端管理員：審核校內導師特教研習狀況、統計追蹤清單及特教生 

    異動申請。 

  3.局端覆核員：覆核各校導師的研習與統計追蹤清單。 

  4.局端管理員：含覆核各校導師的研習、特教生資料維護、統計追蹤清 

單及後臺管理。 

三、 實施期程： 

項目 時間 說明 

召開說明會 每年度8月 辦理操作說明會，請各校實際操作。 

正式上線操作 每年度9月 各校輸入相關研習資料 

審核研習資料 每年度9月底 由分區覆核員及局端管理員審核 

統計調訓清單 每年度10月 統計全市須調訓之普通班導師 

陸、 輔導與檢核機制 

一、輔導機制： 

  （一）諮詢部分：導師如在修習課程之過程中遇任何問題，可洽學校所屬之分 

        區特教中心、本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或本局特幼教育科提供諮詢。 

   （二）建議部分：導師可依需求提出，分為研習需求與支援需求兩大部分。 

二、檢核機制： 

（一） 導師自核：由導師先輸入關鍵字自行初核後送出。 

（二） 校端審核：由校端管理員審核教師研習是否達到標準。 

（三） 分區覆核：由校端管理員送分區特教中心覆核員覆核。 

（四） 局端審核：最後由局端管理員審核是否通過。 

（五） 輔導追蹤：未通過教師由本局調訓（以最近四年內為主），未達標準之教

師持續列管並予以追蹤至完成增能。 

 

柒、 獎勵方式： 

一、導師積極主動利用課餘時間增能者依市教職員敘獎辦法予以獎勵。 

https://specialeduelearning.moe.edu.tw/mooc/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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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薦課程與自選課程研習合計超過6小時以上（含6小時）者核予嘉獎壹次。 

三、推薦課程與自選課程研習合計超過9小時以上（含9小時）者核予嘉獎貳次。 

捌、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玖、 相關附件如下： 

附件1 推薦課程研習課程完整課程名稱暨關鍵字一覽表 

附件2 課程登錄平臺簡報暨操作手冊 

 

★補充注意事項： 
一、 平臺系統學校端初核功能，導師若自核狀態為未完成，於平臺畫面登入後 

 浮現提醒字元，提醒導師儘速完成研習，並提供研習資源連結。 

二、 如有新增其他可認列之研習，本局將公告周知以利導師手動認列；如學輔 
 校安科111年度辦理之普通班級特需生之認識與輔導管教措施增能巡迴研 
 習或其他新增可認列之研習課程，導師可手動認列。 

三、 檢附旨揭計畫平臺內容之簡報（詳附件2），導師版操作步驟詳操作手冊簡報 
 頁8-頁14。 

四、各校之校端管理員由校長指派平臺系統審核人員。 

 

 

 

 

 

 


